
致辞 

立法会：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 

《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6 月 2日（星期四） 

 

  以下是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今日（六月二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

全文： 

 

主席： 

 

  我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陈鉴林议员和其他委员，以及秘书处和法律顾

问的努力，令《2016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的

审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亦感谢业界对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这建议的

支持，及对《条例草案》提出的意见。 

 

  为了使将来执行相关条例时更为顺畅，我们提交了若干修正案。这些

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员会支持。我会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有关修正

案。 

 

  凭借我们国际化的金融平台及近年亚洲区内经济迅速发展，香港已是

亚洲领先的基金销售中心。为了更全面发展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

功能，我们建议在香港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法律形式，以吸引更多基

金来港注册，充分发挥香港的基金产品的制造能力。现时，由於《公司条

例》对公司减少股本设有限制，开放式投资基金只可以单位信讬的形式成

立。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可让业界及基金经理有多一种基金结构选

择，加强香港作为全面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是开放式的集体投资计划，结构上属股本可变动的

有限法律责任公司。作为投资工具，这些公司拥有以下特点： 

 

（一）能灵活调整其股本，让股东可认购和赎回股份； 

（二）在符合偿付能力和披露规定的情况下，可从股本中拨款作出分派；

及 

（三）若因商业理由而要终止运作，可利用简化的终止运作安排。 

 

  《条例草案》主要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就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

注册及成立，以及对该等公司及其业务的规管订定条文。 



 

  《条例草案》亦赋权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订立附属

法例，以制定运作细则及各项程序事宜，以及发出守则以提供指引。 

 

  鉴於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投资工具性质，我们建议由证监会担任主要

监管机构，让证监会可利用《证券及期货条例》所赋予的调查及执法权力，

对该等公司加以适当规管。至於成立为法团的事宜及相关法定企业文件的

存档工作，将会由公司注册处负责。 

 

  我们会就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注册、成立及商业登记事宜设立「一站

式」服务。证监会会先收取所有申请文件，并在信纳申请人符合注册规定

后，向公司注册处发出注册通知书，并把成立法团及商业登记的相关文件

送交公司注册处。公司注册处会发出公司注册证明书，使该公司成立为法

团，并代税务局局长发出首次商业登记证。 

 

  在便利业界运作的同时，我们亦不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条例草案》

及《证券及期货条例》载有广泛的规定，保障投资者，包括： 

 

（一）所有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无论是向公众发售或者是以私人形式发

售，在经营业务前必须向证监会注册。证监会亦拥有对其销售活动的监管

及调查权力；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者，包括董事、投资经理及保管人，必须符合基本

资格规定； 

（三）董事局在法律上对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所有事务负责，而董事必须

为自然人； 

（四）投资管理职能必须转授予获证监会发牌或注册的专业投资经理，确

保基金的投资经理受到相关法例和守则所规限； 

（五）公司资产必须讬付予独立保管人妥为保管；及 

（六）向公众发售开放式基金型公司除了必须注册外，还须向证监会申请

认可。 

 

  法案委员会曾讨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下对董事的监管是否足

够，我们亦对此作出详细解释。其中，我们重申：根据其调查权力，证监

会可调查涉及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管理而作出涉嫌亏空、欺诈、不当行为

或其他失当行为，或涉嫌不符合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任何注册规定。当证

监会发现某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董事触犯了《证券及期货条例》有关条文

所订的罪行，或作出其他失当行为，证监会可行使执法权力，包括检控及

向法庭申请一系列的补偿命令，例如要求董事作出赔偿或回复投资者至订



立交易之前状况的命令。 

 

  主席，总括而言，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这新结构，有助吸引更多基

金来港注册，并带动整个基金业服务光谱的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

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条例草案》及各项稍后提出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

委员会的支持，我恳请本会予以通过。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